附件2

佛山市三水区科普教育基地认定标准
科技场馆类

一、场地设施

（一）综合性科技馆用于科普展教活动的室内展厅总面积不小于300平方米；专业科技场馆用于科普展教活动的室内展厅总面积不小于100平方米。

（二）展品注重互动性和体验性，并根据科技前沿和社会热点定期更新、补充科普展品；结合本单位科普特色，有相应的科普课程。

二、开放接待

（一）常年对外开放，当年开放天数综合性科技馆不少于100日，专业科技场馆不少于50日。
（二）通过公开渠道向社会公布科普特色、开放时间、参观方式、收费情况、参观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。

三、经费投入

有稳定持续的科普工作经费，能够保障经常性科普活动的开展，以及展教设备的运行和更新。

四、科普队伍

有专门的科技场馆领导机构，配有不少于1名科技辅导员或者讲解员，在I志愿系统上进行注册，建立一支不少于5人的科技普及志愿者队伍，命名为XX科技志愿者分队，并纳入三水区科技志愿服务支队组织管理。
五、科普活动

结合本单位特色，积极开展各类专题科普活动〔如专题科普展、各类科普讲座或者报告、夏（冬）令营、专题实践活动等〕。认定后，能积极配合各级科协参加全国科普日、广东省科技活动周等大型科普活动。

公共场所类

一、场地设施

（一）公共场所类科普教育基地申报单位应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普设施，建有相对固定的科普活动场所，并具备开展经常性科普活动的条件与设施。其中科普活动场所总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，并备有开展科普活动所需的演示设施设备等。

（二）有较为完善的基地说明牌、解说牌、导览牌等，科普内容科学准确，通俗易懂。

（三）结合本单位科普特色，有相应的科普课程。

二、开放接待

（一）常年向公众开放，年开放天数不少于100日，受气候等外在因素影响的基地可酌量减少。

（二）通过公开渠道向社会公布科普特色、开放时间、参观方式、收费情况、参观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。

三、经费投入

有稳定持续的科普工作经费，能够保障经常性科普活动的开展，以及展教设备的运行和更新。

四、科普队伍

配有不少于3名科普工作人员，在I志愿系统上进行注册，建立一支不少于10人的科技普及志愿者队伍，命名为XX科技志愿者分队，并纳入三水区科技志愿服务支队组织管理。组织科普志愿者参与基地科普工作。科技普及志愿者同时要求下载“科普中国”APP，注册成为科普中国信息员。

五、科普活动

结合本单位特色，积极开展各类专题科普活动〔如专题科普活动、各类科普讲座或者报告、科普培训班、夏（冬）令营、专题研学活动等〕。认定后，能积极配合各级科协开展和参加全国科普日、广东省科技活动周、三下乡活动等大型科普活动。

教育科研类

一、场地设施

（一）科研院所中的博物馆、标本馆、陈列馆、天文台（馆、站）、医院、学校、教培机构等展教场所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；实验室、工程中心、技术中心、野外站（台）等研究实验基地展教场所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。

（二）结合本单位科普特色，有相应的科普课程。

二、开放接待

（一）科研院所中的博物馆、标本馆、陈列馆、天文台（馆、站）、医院、学校、教培机构科普设施全年开放在30日以上；实验室、工程中心、技术中心、野外站（台）等研究实验基地全年开放在20日以上。

（二）通过公开渠道向社会公布科普特色、开放时间、参观方式、收费情况、参观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。

三、经费投入

有稳定持续的科普工作经费，能够保障经常性科普活动的开展，以及展教设备的运行和更新。

四、科普队伍

有开展科普活动的科普工作机构，配有科普工作人员1人以上，在I志愿系统上进行注册，建立一支不少于2人的科技普及志愿者队伍，命名为XX科技志愿者分队，并纳入三水区科技志愿服务支队组织管理。组织科普志愿者参与基地科普工作。科技普及志愿者同时要求下载“科普中国”APP，注册成为科普中国信息员。

五、科普活动

结合本单位特色，积极开展各类专题科普活动〔如专题科普活动、各类科普讲座或者报告、夏（冬）令营、专题研学活动等〕。认定后，能积极配合各级科协参加全国科普日、广东省科技活动周等大型科普活动。

生产设施类

一、场地设施

（一）有可供公众参观学习的生产线、科技展厅等场所，企业生产线（车间、生产场所）、科技展厅合计不少于100延长米（平方米）。企业生产线（车间、生产场所）应当能完整展示产品的生产全过程或者部分重要过程，企业展厅应当具有科普展教功能。

（二）结合本单位科普特色，有相应的科普课程。

二、开放接待

（一）企业具有经常接待公众参观的能力，企业科技展厅每年开放天数不少于20天。

（二）通过公开渠道向社会公布科普特色、开放时间、参观方式、收费情况、参观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。

三、经费投入

有稳定持续的科普工作经费，能够保障经常性科普活动的开展，以及展教设备的运行和更新。

四、科普队伍

配有1名以上科普工作人员；建立稳定的科普志愿者队伍，人数不少于3人，在I志愿系统上进行注册，建立一支不少于3人的科技普及志愿者队伍，命名为XX科技志愿者分队，并纳入三水区科技志愿服务支队组织管理。组织科普志愿者参与基地科普工作。科技普及志愿者同时要求下载“科普中国”APP，注册成为科普中国信息员。

五、科普活动

结合本单位特色，积极开展各类专题科普活动〔如专题科普活动、各类科普讲座或者报告等〕。认定后，能积极配合各级科协参加全国科普日、广东省科技活动周等大型科普活动。

信息传媒类

一、阵地设施

（一）把科普宣传作为本单位的重要工作内容，有固定的栏目或者版面从事科普宣传，做到内容及时更新，原创性科普相关报道、宣传平均每月不少于2条（篇）；年传播总量不低于10万人次。

（二）将科普信息传媒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日程，建立相关工作机制。

二、经费投入

有持续稳定的科普工作经费，确保科普工作正常运行。

三、科普队伍

有专门从事科普内容策划、制作、编辑等职能的部门，有不少于1名的科普工作人员。在I志愿系统上进行注册，建立一支不少于3人的科技普及志愿者队伍，命名为XX科技志愿者分队，并纳入三水区科技志愿服务支队组织管理。组织科普志愿者参与基地科普工作。科技普及志愿者同时要求下载“科普中国”APP，注册成为科普中国信息员。

四、重大科普宣传

积极宣传、报道全国科普日、广东省科技活动周、三下乡活动等大型科普活动，以及当地科协、科技部门组织的重大科普活动。



